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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社會保障制度（綜援+公屋）
街頭表演 或是行乞

立法：強調自願性
1982年，《城市流浪乞
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
2003年，《城市生活無
着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
管理辦法》

新聞背景：
東莞的「丐幫」以磚頭或木板將
撿回來的棄嬰的腿敲斷進行行乞

行乞行為

正方：
不應「一
刀切」立
法禁止

行乞（Begging）
向他人求討食

物及錢財等，以
行乞為生之人稱
為乞丐，也叫叫
化、乞兒。部分

乞丐雖有工作能力，但是沒有
工作意願，寧願乞討過生活；
部分則被認定為騙子，利用人
們的愛心或憐憫賺錢。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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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鳳凰衞視的調查報
道指出，東莞的「丐幫」
多是犯罪集團。「丐幫」
會以磚頭或木板將撿回來
的棄嬰的腿敲斷，任其流

膿感染。「丐幫」甚至會給被迫行乞的兒
童強力安眠藥，以防他們報警。這些被打
殘的兒童往往壽命不長，當其沒有利用價
值時，犯罪集團隨時會捨棄他們。

報道又指出，東莞殘疾乞討人員是有幫
派管理。「丐幫」會根據各鎮的人流分配
行乞的位置。每天早上，「丐幫」會用中
巴車把殘疾乞討人員安置在固定路線上的
行乞地點，收工後會統一接回。

被誤不在人世 實為行乞10年
該報道的內容主要圍繞一個叫盧劍秋的

受害者。2000年，盧劍秋在東莞市石排鎮
打工時失踪。家人本以為他已不在人世，
但是當他的堂姐盧小燕於2010年在東莞市

東坑鎮打工時，卻被一名坐在地上的殘疾
乞丐叫着。盧小燕仔細觀察，原來該名乞
丐是失踪已久的盧劍秋。盧小燕指當時盧
劍秋指出他也說不清發生甚麼事，只是醒
來覺得好痛，間中有人幫他換藥。後來他
便被帶上街道行乞，轉眼便10年。兩人談
了沒多久，突然有兩名手腳正常的男子走
過來，接走盧劍秋。盧小燕驚魂稍定，便
即時告之家人。然而家人到了東莞搜索，
再也沒有發現盧劍秋了。

救助需自願 民政難下手
東莞市民政局局長楊東如表示，民政局

的救助人員一直在進行對乞討人員的救助
工作，但是他們經常遇到乞討人員不願接
受救助的情況。由於救助需要被救助人自
願，所以他們也很無奈。楊氏也表示，東
莞有關部門已初步制訂方案，加大對乞討
人員的救助力度，加大對逼人乞討等犯罪
行為的查處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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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莞「丐幫」

問題成為東莞掃

黃之後又一個全國性的社會熱點事件，一

經報道，引起社會輿論的熱議。究竟這個

「丐幫」是如何組成的？國家又有甚麼法

規規管行乞行為？本文將作一介紹。

■陳振寧、戴子熙 亞太國際關係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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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中青不缺老中青不缺 殘殘疾疾「「優先優先」」

現代中國＋今日香港

「集團」分配行乞位 「收工」統一中巴接

「「丐丐幫幫」」江江湖湖：：

早於1982年，國家便頒布《城市
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旨在
「救濟、教育和安置城市流浪乞討人
員，以維護城市社會秩序和安定團
結」。有關條文對受助者有一定的強
制性規定，例如「被收容人員必須服
從收容、遣送；如實講明姓名，身份
及家庭住址等情況；遵守收容遣送站
規章制度」。但在2003年發生轟動
一時的孫志剛失救死亡的事件。孫氏
因未有攜帶任何證件外出，而被廣州
市公安局天河區分局黃村街派出所民
警錯誤收容。孫氏在收容時期被人毆
打致死。這令輿論關注《城市流浪乞
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的實施情況。

尊重個人權利 分性別住宿
同年，國家頒布《城市生活無着的

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旨在
保障乞討人員的基本生活權益，完善
社會救助制度。而《城市流浪乞討人
員收容遣送辦法》則被廢止。《城市
生活無着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
法》更強調的是自願性。公安機關和
其他有關行政機關的工作人員在執行
職務時發現流浪乞討人員，並不是強
制要求乞討人員須前往救助站，而是

「應當告知其向救助站求助；對其中
的殘疾人、未成年人、老年人和行動
不便的其他人員，還應當引導、護送
到救助站」。因此，救助人員遇到乞
討人員拒絕接受協助時，也無可奈
何。
有關條文也更多強調尊重個人權

利、自由，例如它訂明救助站為受助
人員提供住處，並特別提及「按性別
分室住宿，女性受助人員應當由女性
工作人員管理」；「救助站應當勸導
受助人員返回其住所地或者所在單
位，不得限制受助人員離開救助
站」。

規定救助行為 禁虐受助人
有關條文亦對救助站工作人員的行

為作出明確的規定，例如「不准拘禁
或者變相拘禁受助人員；不准打罵、
體罰、虐待受助人員或者唆使他人打
罵、體罰、虐待受助人員；不准敲
詐、勒索、侵吞受助人員的財物；不
准拘押受助人員的證件、申訴控告材
料；不准調戲婦女」等。

針 對 行 乞 這 一 行
為，不同的人對此有
不同的看法，主要分
為以下兩個方面：

正方：不應「一刀
切」立法禁止

部分認為應接受行乞的人士指出，
人們有選擇其謀生方法的自由，若然
他們選擇行乞以過活，社會應尊重其
權利。他們又指出，乞討人員大多未
必有謀生的能力，若然在社會保障制
度尚未完善的情況下，「一刀切」禁
止行乞的行為，可能會危害該批人士
的性命。而且，他們認為杜絕該批人
士的生計，可能令他們鋌而走險。而
一般市民都願意協助有困難的人士，
對行乞行為並不抗拒。

反方：讓行乞在中國大地上消失
部分認為應禁止行乞的人士指出，

行乞行為對其他行人帶來滋擾，影響
道路暢通，並影響城市的形象。政府
應雙管齊下，一方面禁止行乞，另一
方面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和法律制度。
但除上述兩種意見之外，亦有人認

為，行乞行為自古有之，禁之不絕。
若然如此，社會可取一個平衡點，例
如禁止行乞行為在人流密集的地方發
生，以免影響道路的暢通，對其他人
的安全構成威脅，但是在執法時採取
先勸喻後檢控的方式等。同時，針對
有人通過組織行乞
者以謀利的行為，
執法機關應嚴厲執
法。

後「孫志剛事件」《辦法》強調自願性

行乞禁不絕 或取平衡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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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任何一個社會都希望人人豐衣足食，而不是

在街道上出現行乞行為。隨着國家的綜合國力不斷提升，
如何逐步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和法律制度，減少乞討
人員行乞的動機，是需要深思的課題。

上文提到了內地的行乞情況，那麼在香港，行乞
行為又是怎麼樣呢？
前立法會議員周梁淑怡於2005年12月4日的一

個立法會會議上，針對每年有百多人因行乞而被
捕，但檢控的個案卻很少的問題，向前保安局局長
李少光提出詢問。李氏回覆指，「如果有關的人是
在沒有預謀的情況下涉及行乞行為，而且他是真的
需要援助，並且同意被遣返（因為討論期間談及內
地人來港行乞的問題），警方一般也不會提出檢
控，而只會把他轉介入境事務處進行遣返」。

綜援公屋 提供退路
而香港也設有頗為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例如設

有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計劃，為在經濟上無
法自給的人士提供安全網，令其入息可以達到一定
水平，以應付生活上的基本需要；設有公屋，為無
法負擔租住私人樓宇的低收入家庭提供居住單位
等。這些社會保障制度都為乞討人員提供退路。

街頭表演 或是行乞
近年以來，香港人流密集的地區如銅鑼灣、旺角

等出現了一批街頭表演者，其表演為行人提供娛
樂，也增加了香港的藝術氣息。但是在香港，街頭
表演一向是個灰色地帶，並無特定法例支持或禁
止。但香港藝穗會總監謝俊興指出，政府有一條
「反行乞」條例，如果在街上又表
演又拿錢，就是行乞，街頭藝術自
然也被歸入其中。

行乞人員的分類
乞討人員可以分為以下3類：一
是有能力工作但認為行乞可獲更多
收入的人士，他們自然寧願行乞，
不願接受救助；二是在市場上難以
找到工作的失業人員，他們認為行

乞是其維持生計的方法，所以即使接受短暫性的
救助，他們也可能很快便「重操故業」；三是真
的需要協助，但是無能力表達意思的乞討人員，
尤其是殘疾人士。他們受到監視、看管，未必能
與救助人員明確表達意願等。

1.根據上文，指出何謂行乞行為。

2.你認為內地應該「一刀切」禁止行乞？試簡要分析。

3.你認為如何就行乞與街頭表演作出有效區分？解釋你的答案。

4.假如你在街上遇到乞討人員，會否作出捐款？試提出你的理據。

5.有人認為，「當局可設立發牌制度，幫助街頭表演者在街頭合法表演藝術」，你

在多大程度上同意這一觀點？
反方：
讓行乞在
中國大地
上消失

禁不禁？

香
港
：
若
真
需
援
助

警
或
不
檢
控

■■內地拾荒者在垃圾桶尋找生活內地拾荒者在垃圾桶尋找生活
「「必需品必需品」。」。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乞丐最常用的手段乞丐最常用的手段
是利用自身殘疾博得是利用自身殘疾博得
同情同情，，從而獲取施從而獲取施
捨捨。。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殘疾者在旺角表演口含筆書寫行乞殘疾者在旺角表演口含筆書寫行乞。。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圖為廣州街邊圖為廣州街邊，，
一名老人在向行人一名老人在向行人
乞討乞討。。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東莞東莞「「丐幫丐幫」」
操縱乞討問題引操縱乞討問題引
發廣泛關注發廣泛關注。。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圖為圖為香港銅鑼灣行人專區的香港銅鑼灣行人專區的
街頭藝術表演街頭藝術表演。。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貧富差距是
中國經濟發展
中關鍵問題。
圖為北京街頭
一名年老乞丐
在乞討。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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